[bookmark: _GoBack]聊城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用户给水工程建设管理办法
第一章  总则
第一条  为规范集团用户给水工程建设，根据国家法律、法规要求并结合集团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 本办法适用于聊城润达水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润达水业）受理的所有用户给水工程。
第二章  工作职责
第三条  润达水业服务处（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水务集团窗口）负责立户报装审核及信息登记，二次供水管理处负责用户二次供水设施的交接验收；抄表处负责用户计量水表（含远传水表）的验收。
第四条  聊城市伯阳给水工程勘察设计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伯阳设计）为润达水业委托的第三方设计单位，负责现场勘查、图纸设计及预算。
第五条  聊城市水兴市政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水兴市政）为润达水业委托的第三方施工单位，负责用户给水工程施工，以及涉及规划、道路挖掘（占用）、砍伐树木、占用绿地等行政审批事项的办理。
第六条 润达水业同第三方设计、施工单位建立协同机制，在接到用水报装信息后，将用户用水需求转设计和施工单位。根据用户需求，第三方设计、施工单位可提供一站式服务、延伸服务。
第三章  立户报装审核及信息登记
第七条  用户报装审核
润达水业服务处对用户是否存在拖欠水费、工程款、违规用水等情况进行审核。如用户在黑名单之列，督促用户办结后再予启动OA流程。
第八条  用户报装信息登记
1.取消用户报装申请环节，用户报装资料减少到0，用水报装流程环节减为1个。即：验收通水（2个工作日完成）。
2.工建系统信息共享的用水需求由润达服务处建立户报装流程，设计、预算、施工做好前置主动服务。
3.电话、微信、网络、窗口报装的由润达服务处留下用户联系方式，建立户报装流程。
第九条对符合第七条、第八条的用户，润达水业服务处即时新建OA立户报装流程并转交伯阳设计。
第四章 用户工程项目分类
第十条  用户工程项目分类
1.对符合简易快速流程条件的，按简易快速流程要求执行（包含无外线工程项目）。
2.中小微企业、工商业户及企事业单位、个人客户接入供水业务。
3.新建居民住宅供水设施配套建设及接入项目。
第五章  图纸设计及预算
第十一条  伯阳设计2个工作日内完成现场勘察，并填写《用户勘察记录单》（附件1）。
第十二条  伯阳设计按照相关资料、相关规范要求，在设计时限内完成设计图纸，转预算科并将电子版图纸上传OA流程。
第十三条 伯阳设计将工程预算电子版上传OA流程。
第十四条  图纸设计与预算编制时限各为:单表用户5个工作日内完成,小区工程10万平方米以内，20个工作日完成；10万平方米以上，23个工作日完成。
第六章  工程施工
第十五条  水兴市政与用户签订合同，收取工程款。
第十六条  用户交费后5个工作日内，水兴市政完成施工计划编制，行政审批事项的办理，与用户商定开工时间，并依据合同、设计图纸及相关规范组织施工。
第十七条  用户交费后7个工作日内，伯阳设计将dwg格式电子版图纸发送给水兴市政。
第十八条  集团工程管理部按照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对施工质量、效率进行监控、管理。
第七章  变更及签证
第十九条  用户提出的变更，由水兴市政联系伯阳设计确认。
第二十条  水兴市政提出的变更，由伯阳设计审批，较大的变更（预算额增加在10%以上）应告
知用户书面确认，缴纳变更增加的工程量预算费用。
第二十一条   签证要素应齐全完整，签证单应在提报验收前完成，并由水兴市政保留相关资料以备查考。
第八章  竣工验收、通水
第二十二条  竣工图等施工资料整理时限：单表工程项目5个工作日内完成；小区内工程10万平米以内的，25个工作日内完成；每增加10万平米，增加20个工作日。
第二十三条  水兴市政向集团工程管理部提报验收申请，申请资料包括申请书、竣工资料（表外管道大于20m，提供竣工图、管道冲洗消毒记录、水压试验报告、水质检测报告；表外管道小于20m，提供竣工图）等，并将电子版竣工图上传OA流程。
第二十四条  工程管理部提前1个工作日将验收通知告知润达水业、水兴市政和伯阳设计。
第二十五条  各单位（部门）根据分工进行验收，工程管理部保留点位验收记录（附件3）。
伯阳设计负责竣工图的验收；润达水业用户维修处负责对照表内管道设施的验收；润达水业管线处负责对照表外管道设施的验收；工程管理部负责除竣工图外其他竣工资料的验收。
第二十六条通过验收的工程，签署用户工程验收交接表；验收不合格的，水兴市政须在3个工作日内整改并通过验收。
第二十七条   水兴市政2个工作日内将用户给水工程验收交接表扫描件发送给工程管理部，由工程管理部上传至OA流程，其他资料由水兴市政转交润达水业相关部门。
第二十八条  对二次供水泵房验收，由润达水业和水兴市政共同验收确认后，填写《二次供水标准化泵房验收表》（附件5）,方可允许二供设备进场安装。
二供设备的验收,由润达水业和水兴市政共同验收确认，伯阳设计参与泵房设备基础和配套管网及管件的验收，填写二次供水设备验收表（附件6、附件7、附件8、附件9、附件10）），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供水运行。
二供设备未通过验收的,由水兴市政负责督促供货商及时整改；验收通过后2个工作日内,水兴市政负责将验收资料转交润达水业二次供水管理处。
第二十九条   计量水表（含远传水表）验收，由润达水业负责组织，水兴市政必须在户表用户交房1个月内完成水表验收。
第三十条   验收合格的用户给水工程，由水兴市政负责将档案资料移交集团档案室。
第三十一条   用户工程验收、通水须在2个工作日内完成。
第三十二条   水表起度由水兴市政负责对接开发商或物业部门确认。
第三十三条   96568水务热线负责收集用户对给水工程建设方面的意见和建议，及时传递责任单位落实并做好用水方面的解答工作。
第九章  考核
第三十四条  用户立户报装流程环节由润达服务处负责，依据《用户给水工程立户报装考核细则》考核（附件11）。施工及验收环节由工程管理部负责，依据水兴市政产品质量管理考核标准考核（附件12）。
第三十五条  集团纪检监察室负责对润达水业服务处、集团工程管理部进行监督。
第十章  附则
第三十六条本办法由工程管理部负责解释。  
第三十七条  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。

